
关于《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管理办法

（试行）》的起草说明
根据规范性文件制定要求，现将制定《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及意义
制定《管理办法》旨在精准把握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这一品牌保护的核心要素，建立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闭环管理机制，破解品牌保护难题，全面准确落实2024年9月1日将要实施的《苏州市洞庭山碧螺春茶保护条例》。
众所周知，洞庭山碧螺春茶是苏州传统的、经典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片，是中国传统十大历史名茶，具备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洞庭山碧螺春茶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存在规模化程度低、经营主体多、销售环节多、品牌小而散等情况，给品牌管理带来较大困难，阻碍了品牌名誉度和竞争力的持续提升。而利用大数据、计算机等技术手段，采用数字化赋能品牌的专用标识管理是实践证明了的解决品牌管理弱化，维护合法经营的茶农、茶企以及消费者的权益，提升品牌形象的最管用和最有效手段。
二、制定过程
2024年4月，组织人员赴吴中区东山调研茶园面积精准到户情况，5-6月收集整理了兄弟省市地理标志产品标识管理相关做法与经验，4月22日、7月3日分别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专用标识管理、面积核定等困难问题，8月13日召开专题座谈会，座谈交流乡镇农技中心、村委会、茶企（合作社）、茶农关于面积核定、定产到户等方面的意见建议，8月22日书面征求了市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各相关处室、事业单位，吴中区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东山镇、金庭镇，以及相关涉茶村（社区）、茶叶企业（合作社）、茶农、行业协会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完成了《管理办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三、制定依据

本管理办法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苏州市洞庭山碧螺春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精神，并结合苏州洞庭山碧螺春茶保护和管理实际进行起草制定。
四、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0条，明确了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的管理模式、数量核定、印制申领、发放使用、回收销毁及监督检查等内容。

1.专用标识管理模式。《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实行分类管理、分步实施，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完成前，开展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试点工作；系统建设完成后，依托洞庭山碧螺春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开展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管理工作。
2.专用标识数量核定。《管理办法》明确了根据洞庭山碧螺春茶种植面积普查数据，对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的茶地权属、茶产量等基础数据进行调查、核实和公示后，形成洞庭山碧螺春茶基础数据库。

3.专用标识印制、申领和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了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的样式、规格以及申领对象、要求、渠道、时间等内容。同时规定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对专用标识使用规范性、真实性负主体责任，并承担相关质量安全问题责任，严禁专用标识私印、买卖等行为。
4.专用标识退还和销毁。《管理办法》明确了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经营者已经领取但在申领年度内未使用的专用标识，在茶叶销售结束后应及时退还，并由主管部门统一销毁多余的专用标识。

5.监督管理。《管理办法》规定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负有洞庭山碧螺春茶专用标识相关行政执法职能的机构应加强对专用标识的监督管理，根据职责及时处理专用标识违规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执法力度。



